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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浙0503民初2069号
胡卫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朱英与被告胡卫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
17230元整;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诉讼须知、简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
年8月8日9时00分在练市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933号
潘建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潘建峰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被告向原告归
还借款人民币24849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违约
金(以24849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五，自2022年8月1日
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22年10月31日为
11306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
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
年8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
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3138号
邢春：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上虞区百官开悦金尊娱乐

中心诉被告邢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履约保证金160000
元、借款5000元，扣除被告已完成业绩部分提成1026元、奖
励690元，尚应支付原告163284元；2、被告承担代理费
97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21年2月9日签署《合
作经营合同》一份，原告依约履行，但被告仅在2021年2、3两
月完成业绩6842元，且未经原告同意，于2021年4月擅自
离开公司，提前终止合作。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被告拒绝履
行合同、退还履约保证金，故原告提起诉讼。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8月9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望准时出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4356号
王一帆：本院受理原告方国伦与被告王一帆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8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4708号
义乌市财霸文具有限公司、义乌市长迈科技有限公

司、陈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戈德文具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
市财霸文具有限公司、义乌市长迈科技有限公司、陈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8月14日14时30分在本院
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们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4360号
陈晓凤：本院受理原告方国伦与被告陈晓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8月14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
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5304号
黄朝辉：本院受理原告何勇与被告黄朝辉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8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
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72民特38号
本院受理卢祖翔申请宣告卢兆和死亡一案，经查：卢

兆和，男，197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健跳
镇盐灶村296号。卢兆和于2021年4月2日起，因意外事
故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卢兆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海事法院

（2023）浙0726民初841号
陈永定:本院受理原告陈慈航诉你和陈世永、陈艳艳承

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841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限被告陈永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陈慈
航土地征用费及青苗补偿费合计24664.20元，并支付以
24664.20元为基数，自2023年3月2日起按年利率3.65%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陈慈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62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72元，由原告陈慈航
负担318元，被告陈永定负担954元。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84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黄宅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5号之六

因兰溪市好合织造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
毕，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5月26日裁定
终结兰溪市好合织造厂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468号
朱建敏：原告叶晖与被告朱建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802民初14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朱建敏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叶晖借款本金10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560元，共计610元，由被告朱建敏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545号

方建芬:本院受理原告王沁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
民初15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方建芬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归还原告王沁芳借款50000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
告费560元，由被告方建芬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逾期将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智造新城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547号

张鹏:本院受理原告宋富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
15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张鹏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5日内归还原告宋富成借款38000元。如果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0元，公告费560
元，由被告张鹏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逾期将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智造新城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940号
陈有刚：原告陈金言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有刚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陈金言劳务费4000
元，并支付以4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3月6日起至款
项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50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610元，由被告陈有刚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723号
王振宇、金红英：本院受理原告梅赛德斯-奔驰租赁

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应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剩余的租金201440.70
元，以及暂计算至2023-2-17滞纳金646.00元，此后就
以201440.7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从2023-2-18计
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损
失1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212086.70元；3.判令
原告对车牌号为浙H357C8奔驰汽车的拍卖、变卖、折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大洲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
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038号
衢州思煜航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优加

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诉你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3民初
1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衢州思煜航贸易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含合理费
用）6000元。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负担105元，被告负
担195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衢州思煜航贸易有限公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923号
詹晓宇：本院受理汪三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诉讼参与人举证材料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3年7月
24日14时30分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 0921 民 初
285号

干则良：本院受理的
（2023）浙0921民初285
号原告余定三与干则良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干则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原告余定三借款本金20万元。案件受理费
430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被告干则良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921破5号

2022年12月5日，本院根据浙江岱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恒京船舶重工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依据管理人对现有财产及负债的
调查结果，浙江恒京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无可供分配的财
产，符合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情
形，依法应当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
于2023年5月26日裁定宣告浙江恒京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浙江恒京船舶重工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破产
程序终结后二年内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
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追加分
配。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922民初146号
叶宏斌：本院受理原告司献伟与被告叶宏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达文书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不诚信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民事诉讼
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作风监督卡、证据材料。
原告司献伟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91900
元，并支付从2016年3月1日起按照年息5000元计算的
利息（自2023年3月1日利息为35000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19
日14时30分在嵊山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620号
郑海红：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2620号原告

祝玲斐与你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期限截至2023年7月24日）。原告起诉要求判令你支
付代偿款本金238866元及起诉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利率计算的利
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7月25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085号
孙长其（身份证号码：3326211967****5315）：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及被告周光宽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2085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被告孙长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49248.01元及截至2023年4月17日的利息13433.18
元，并支付自2023年4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
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以月利率2%为限）；被
告周光宽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周光宽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孙长其追偿。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6元，减半收取计683
元，由被告孙长其、周光宽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560号
洪成华：本院受理原告钟梅与被告洪成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1560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洪成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
日内偿还原告钟梅借款本金415000元，并赔偿自2023
年3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25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人民币8085元，由被告洪成华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956号
吴全鸟：本院受理的原告蒋奔与被告吴全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81民初956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吴全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
给原告蒋奔借款本金人民币182820元，并支付自2023
年1月3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395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4516元，由被告吴全鸟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5月11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23）浙0211民初747号;2023
年5月10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2023）浙0211民初
752号;2023年5月12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2023）浙
0211民初518号;2023年5月24日第5版法院公告栏中，

（2023）浙0211民初471号，举证期限均应为“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特此更正。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吴锦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吴锦平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

编号：CEBAMC-YW-B-2023-001-01】，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吴锦平。光大金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吴锦平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吴锦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吴锦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15005898572 吴锦平联系电话：13957958505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锦平
2023年6月2日

序号

1
2

3

4

5

6

贷款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借款人

浙江华丽特针织袜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豪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义乌市佳田制衣有限公司

义乌市广深运输有限公司

浙江佰耐钢带有限公司、浙江汇源贸易有限公司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金（暂计算至2022年10月31日）
1670.00
909.21

401.30

224.41

1459.23

1140.71

欠息（含罚息、复息）
173.67（暂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
52.67（暂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

56.47（暂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

854.65（暂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

2191.90（暂计算至2020年6月4日）

628.30（暂计算至2019年12月5日）

担保人

浙江威利特袜业有限公司、吕仙威、虞胜利、吕东升、吕丽琴、吕晨晖
楼其清、方素庆
义乌市瑞香工艺品有限公司、吴献峰、沈兵寿、浙江信达化纤有限公司、骆光海、何月玲、浙江佳田进出口有限公司、义乌市
佳甸制衣厂、沈根其、滕淑青
义乌市利顺达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沈倩、沈志清、方洪江、方雪琴
保证人：浙江洪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金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李益明、胡永珍、陈洪见、陈号玲、楼亚琴、许庆忠、奚松
明、贾良英、楼洪亮
保证人：郑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郑泰汽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禾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姜卫亮、陈巧莉、郑东海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10月3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截至每户债权利

息计算日账面欠息余额等的暂估值，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受让方的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
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嘉禾工具有限公司于基准日（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回款 423626.88
元。该款项不在转让范围内，受让方需自行冲抵债权本息。

杨琦霞与浙江安吉派普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杨琦霞与浙江安吉派普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安吉派普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
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杨琦霞。浙江安吉派普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与
杨琦霞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杨琦霞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杨琦霞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安吉派普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2-5025428
杨琦霞 联系电话：0571-85052753

杨琦霞
浙江安吉派普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日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债权本息计算至基准日【2023】年【5】月【1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
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累计

原债权方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名称
临安西部工业功能区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龙港坚果炒货食品城开发有限公司

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郑淳来、许亚辉
临安西部工业功能区开发有限公司、郑淳来、许
亚辉
浙江港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成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张加根、严秋娣

抵（质）押物
/
杭州市临安龙岗镇兴龙村临安坚果城31幢37套房产抵押（抵押物存在
优先工程款，处置权已移交）

/

账面本金余额
21,385,951.76

9,178,201.00

26,000,000.00

56,564,152.76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40,357,423.06

22,050,650.59

15,536,027.75

77,944,101.40

账面本息合计
61,743,374.82

31,228,851.59

41,536,027.75

134,508,254.16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0

0

0

0

备注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华
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
额）为3015.27万元。债务人位于温州，该债权由李成文提
供担保，抵押物为山东省章丘市双山大街与铁道北路交汇
处香港街的29套商铺,最高抵押金额合计为3408万元。该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
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

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
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
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该债权的有关
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天（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 天（工作日），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朝晖,王瓯斌
联系电话：0571-85774702,0571-85774663
电子邮件：lizhaohui@cinda.com.cn,wangoubin@cinda.

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